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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貼，上限為 90%，並保留 10%的行政裁量空間。故勞工仍有先行清償的義務，勞工若採

分期清償方式，則分期核予補貼；符合經濟困難致無力清償貸款的關廠歇業勞工，於本會發

布該補貼計畫後，即可依規定提出補貼申請。另，該補貼計畫亦規劃對於有意願還款之逾期

戶，提供訴訟程序外之和解管道。 

（六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國內推行觀光住宿小費制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7-169） 

羅委員就國內推行觀光住宿小費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按小費屬贈與性質，係旅客對於基層服務人員服務之肯定出於自願給與，無對價關係，亦無

債權債務關係，與服務費有別。針對推行旅館服務小費措施，本部觀光局前於 4 月 2 日召開研商會

議，徵詢觀光相關產業代表意見，會中共識為鼓勵基層員工士氣，宣導來臺旅客給予小費有其必要

性，但不宜訂定小費制度，未來將透過適當管道，適時向旅客宣導建議給予小費。 

（六十五）行政院函送蔡委員其昌就二代健保資訊多上網公開，對部分民

眾造成資訊落差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110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6-127） 

蔡委員就二代健保資訊多上網公開，對部分民眾造成資訊落差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

查復如下： 

一、本署健保局為使二代健保順利推動，加強民眾對二代健保之瞭解，除在本署及本署健保局全球

資訊網公開二代健保相關資訊外，另在宣導策略上，依不同族群，採行分眾宣導，宣導方式

亦考慮針對年長、不諳使用網路及不識字等民眾獲取二代健保資訊之途徑與效益，而全面涵

蓋各種媒體通路，包括電視（國語、台語）、廣播（國語、台語與客語）、報紙、雜誌、網

路、戶外燈箱、看板、醫療院所電視牆、公車（螢幕、車廂內、車體外廣告）、社區活動（

說明會及設攤）、捷運電視、看板等多元之宣導通路。 

二、在有限經費及人力之下，宣導對象也包括各類補充保費之扣費義務人、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

醫療專業團體、各工（公、協、學）會等對象，自 100 年起，已辦理完成 1,637 場次二代健保

作業說明會；101 年起，繼續進行面對面之溝通及宣導，102 年，50 人以上投保單位派人參加

說明會已達 100%，本署健保局針對小型投保單位亦將持續宣導，40 至 49 人以下投保單位已

派人參加說明會達 96.8%，累計至 102 年 3 月 21 日止，已完成 4,318 場次。另外，本署健保

局亦主動加強以電話連繫及輔導提供投保單位及扣費義務人所需的諮詢服務。 

三、同時，針對偏鄉地區民眾的宣導則採取製作布條、布幔懸掛、發送農民曆等方式，結合全國

22 縣巿村（里）辦公室說明，亦已完成 100%。 


